
书书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

犛犖／犜２１９２—２００８

进出口化妆品实验室化学分析制样规范

犛狆犲犮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狊犪犿狆犾犲狆狉犲狆犪狉犪狋犻狅狀犳狅狉犾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

犻犿狆狅狉狋犲狓狆狅狉狋犮狅狊犿犲狋犻犮狆狉狅犱狌犮狋狊

２００８１１１８发布 ２００９０６０１实施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发 布

版权所有 · 禁止翻制、电子传阅、发售



书书书

前　　言

本标准修改采用８０／１３３５／ＥＥＣ《化妆品成分检测分析方法》。

本标准附录Ａ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会明、郝楠、任司娜、于文莲、周新、白桦、王立峰。

本标准系首次发布的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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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化妆品实验室化学分析制样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进出口化妆品实验室化学分析的制样程序。

本标准适用于进出口化妆品实验室化学分析用样品的制备。

２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２．１

原始样品　犫犪狊犻犮狊犪犿狆犾犲

从同一批次进出口的同品种化妆品中抽取的一定数量（或单位），具有完好原始包装形态，经实验室

验收后接收的样品。

２．２

测试样品　狋犲狊狋狆狅狉狋犻狅狀

从原始样品中抽取的有代表性的样品。

２．３

包装容器　犮狅狀狋犪犻狀犲狉

用来盛装化妆品产品，并与化妆品直接接触，起到一定的密闭、保存、装饰等效果。

２．４

液态产品　犾犻狇狌犻犱狊

使用瓶子、安瓿或管状容器包装的溶于油类、乙醇和水里的产品，如香水、护肤水及乳液。

２．５

半固态产品　狊犲犿犻狊狅犾犻犱狊

使用管状、塑料瓶和罐状容器包装的膏、霜类和啫哩状产品。

２．６

固态产品　狊狅犾犻犱狊

散粉、粉饼、棒状产品。

２．７

气雾剂产品　犪犲狉狅狊狅犾犱犻狊狆犲狀狊犲狉

由金属、玻璃或塑料制成的一次性容器，用于盛装压缩气体及在压力下制成的带有或者不带液体、

膏状、粉末状的液化或溶解的气体，并且容器带有释放装置允许内装物以固体或液体粒子的形式连同气

体喷射出来。

３　样品接收

３．１　原始样品登记

样品登记内容：实验室登记号、样品名称、状态、报检号、规格、批号、数量、原产国、检测项目、收样时

间和地点、收样人、备注等。

３．２　原始样品标识

标识内容：名称、报检号、数量、检测项目、收样及保存日期、制（留）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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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原始样品储存

３．３．１　原始样品应按照该产品制造商在产品标签上说明的储存条件加以储存。

３．３．２　原始样品在进入分析实验室前应保持密封完好，不得随意开启。

４　样品制备

４．１　一般要求

４．１．１　测试样品从原始样品中取得。

４．１．２　原始样品出现分层，在取测试样品前应均质化。

４．１．３　制备测试样品所需要的原始样品的量，应满足实验室分析用量。

４．１．４　测试样品一般应在１０℃～２５℃、避光条件下保存。

４．１．５　对于以特定方式销售的化妆品，若检测方法中没有要求，不能按上述方法取样，而按常规方法取

样，应在检测报告中注明。

４．２　取样方法

４．２．１　液态产品

开启容器前，充分摇匀，取出所需测试样品，及时密封。

４．２．２　半固态产品

去除表面部分，取出测试样品，及时将容器重新密封。

４．２．３　固态产品

４．２．３．１　对松散粉末状样品，充分振动混匀后，取出测试样品。

４．２．３．２　对致密粉末状或棒状样品，均匀刮去表层，取出测试样品。

４．２．４　气雾剂产品

４．２．４．１　充分摇匀测试样品后，使用连接装置参见附录Ａ的图Ａ．１，或按分析方法的要求使用其他连

接装置，将气雾剂罐中的部分转移到装有气雾剂阀、不带汲取管的塑套玻璃转移瓶中（参见附录 Ａ的

图Ａ．４）。转移过程中，应保持阀门向下，分以下四种情况：

ａ）　匀质的气雾剂产品可直接用于分析；

ｂ）　由两种液体组成的气雾剂。在下层相分离转移至另一转移瓶后，每相均可直接分析。转移

时，第一个转移瓶阀门向下，这时下层相为不含推进剂的水合物质（如丁烷／水的配方）；

ｃ）　含悬浮粉末的气雾剂。移去粉末后，液相可直接分析；

ｄ）　泡沫状或膏状产品。为防止在脱气操作中生成泡沫，需准确称取５ｇ～１０ｇ２甲氧基乙醇到转

移瓶中，在不损失液体的情况下去除推进气体。

４．２．４．２　装置：用硬铝或铜制成的连接装置参见附录Ａ图Ａ．１，可通过聚乙烯适配器连接到不同阀门

上。除附录Ａ图Ａ．１所示连接装置外，也可使用如附录Ａ图Ａ．２和附录Ａ的图Ａ．３所示的连接装

置。附录Ａ的图Ａ．４转移瓶，由白色玻璃外包透明塑料保护层组成，容量为５０ｍＬ～１００ｍＬ，装配不

带汲取管的气雾剂阀。

４．２．４．３　取样方法：为了保证转移足够的测试样品，应预先清除转移瓶中的空气。可通过连接装置导

入约１０ｍＬ二氯二氟甲烷或丁烷（依待测气雾剂产品的性质而选定），使转移瓶阀门向上，直至液相消

失，脱气完成。去掉连接装置，称量转移瓶重量（犪，单位为克）。充分摇动待取样品的气雾剂罐，将连接

装置与样品气雾剂罐的阀门相连接（阀门向上），再将转移瓶（瓶颈向下）安装在连接装置上，连续按压，

使气雾剂充满转移瓶体积约三分之二。如果由于压力平衡，转移提前停止，可冷却转移瓶，使转移继续

进行。取下连接装置，再称量已充入气雾剂的转移瓶的重量（犫，单位为克），通过差减法确定转移的气雾

剂样品的重量（犿１，犿１＝犫－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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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气雾剂型样品取样装置

图犃．１　连接装置犘１

３

犛犖／犜２１９２—２００８

版权所有 · 禁止翻制、电子传阅、发售



图犃．２　在阴阳阀之间转移液体的连接装置 犕

图犃．３　在两个阴性阀之间转移液体的连接装置 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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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犃．４　转移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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